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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函
地址：高雄市路竹區環球路452號
聯絡人：林孟儒
聯絡電話：(07)6979333轉1201
傳真電話：(07)6979395
電子信箱：mengju@ms.szmc.edu.tw

受文者：屏東縣立萬丹國民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3月26日
發文字號：樹專學字第114000039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114年樹人盃羽球錦標賽、競賽規程000397.pdf)

主旨：檢送本校辦理「114年樹人盃羽球錦標賽」競賽規程，敬

請轉知所屬踴躍報名參加，並依權責核予參賽師生公假，

請查照。

說明：

一、參賽資格：凡高雄市、台南市、嘉義縣、嘉義市、屏東縣

各國中生、國小生均可參加。

二、比賽日期：114年06月07日（六）於本校活動中心主場

館。

三、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14年05月10日(六)截止。

四、報名方式：採網路報名個人組 https://reurl.cc

/W0EE6D、團體組 https://reurl.cc/M3ZARW

五、報名費用：免報名費。

六、詳細競賽規程隨函檢附。

七、如有疑問歡迎來電洽詢體育運動組07-6979323林孟儒組長

或張文山辦事員

正本：屏東縣立國民中學、高雄市立國民中學、臺南市立國民中學、臺南市政府體育
局、高雄市政府運動發展局、屏東縣政府教育局體健課、嘉義市政府教育處、嘉

檔　　號:
保存年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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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縣政府教育處
副本：

74



114 年樹人盃羽球錦標賽 競賽規程 

一、活動宗旨：為提倡運動風氣，鼓勵學生運動，提升技術水準，加強團隊精神，增進各國中

間之友誼，本校特舉辦敦親睦鄰羽球友誼賽，希冀營造校園健康活力形象。 

二、主辦單位：學生事務處體育運動組。 

三、承辦單位：樹人醫專羽球社。 

四、協辦單位：樹人醫專活動中心。 

五、參賽資格：凡高雄市、台南市、嘉義縣、嘉義市、屏東縣各國中、國小及本校學生均可參

加。 

六、比賽日期：114年 6月 7日(六)。 

七、比賽地點：本校學生活動中心主場館。 

八、比賽用球：勝利比賽球。 

九、比賽組別及賽制：循環賽(採用中華民國羽球協會公佈之最新羽球規則)。 

(一)國中個人組：男子單打、女子單打、男子雙打、女子雙打。 

(二)國小高年級個人組：男子單打、女子單打(歡迎中低年級挑戰)。 

(三)國中團體組：男子組(限十組)、女子組(限五組)，每校各組限報名一隊，每隊至少五人，

最多八人，共分為三點(雙、單、雙)選手不得兼點，男子團體選手不足可由女子替補。 

(四)採新制 21分一局定勝負(11分交換場地，分平不加分)。 

(五)本比賽雙打及團體賽需同學校，各項組別不足四隊報名將不頒發獎品或獎金，比賽採分

組循環，取四隊進決賽。 

(六)個人組報名人數限制以網路報名系統公告為主。 

(七)每人限報一項個人項目(不含團體)，個人組循環賽程以總得分多者為勝，總得分相等時

以抽籤決定。團體組三點全打，總分多者為勝。 

(八)個人及團體循環賽程積分算法如下： 

1、勝一場得 2分，敗一場得 1分，棄權 0分。2、二隊積分相等，以勝者為勝。 

3、三隊以上積分相等時，以該循環相關隊比賽結果，依下列順序判定：a.(總勝點數) 

- (總負點數)之差大者獲勝。 b.(總勝分) - (總負分)之差大者獲勝。 c.如仍無法

判定名次時，則由裁判長主持抽籤決定。 

(九)決賽須重新抽籤，採單淘汰制。 

十、競賽規定： 

(一)賽程排定後，不得請求更換，亦不可更改球員名單。 

(二)如有冒名頂替者，除取消其比賽資格外，該隊以棄權論。 



(三)該隊球員逾比賽時間五分鐘不出場者，該點以棄權論(時間以大會所掛時鐘為準)。如遇

賽程提前時，請依大會廣播出賽，如有特殊事故得依賽程表時間出賽，並不宣判棄權；

但如遇賽程拖延，經大會廣播出賽二分鐘內仍未到場比賽者，即宣判棄權，不得異議。 

(四)團體參賽隊伍應於比賽前 30 分鐘至大會領取出賽名單，填妥後於比賽 15分鐘前繳交

至大會，若未依規定之隊伍，則以棄權論。 

(五)為了比賽順利進行，大會有權調度及安排比賽場次，各隊不得異議。 

(六)不服從裁判及裁判長之判決及不遵守大會規定者，得取消其比賽資格。 

(七)若質疑對手資格有問題者，請於賽前主動向裁判提出查驗證件，賽後則不予受理。 

(八)團體賽若有空點現象時，依下列方式處理：1、出賽時，雙方選手必須全體列隊，核對

各點出賽選手身份無誤後，開始進行比賽。比賽結束前，若出賽選手有人、證不符之情

況得再次要求核對選手身份。2、若出賽學校選手不足時，應於排點前向大會申明，並

告知對方後，只可將選手排在前面各點，中間不得有空點，後面未排之各點均判為對方

之勝點(若未告知時，則該場比賽對方重新排點。唯選手不足之一方無權重新排點)。3、

比賽期間若因某隊選手受傷而人數不足，空點只可排於最後順位，空點過半即喪失參賽

資格。 

(九)大會不負責報名資格審核，請運動員遵守參賽相關規定，若經查證或檢舉資格不符，大

會保有最終裁決權，資格不符者大會將取消參賽資格。參賽者必須是自願參加且身體健

康，比賽期間若發生意外造成傷害(除大會購買的保險保障範圍外)，其他一切責任自行

負責。 

十一、報名辦法： 

(一)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4年 05月 10日(六)截止。 

(二)報名方式：採網路報名 個人組 https://reurl.cc/W0EE6D 

                         團體組 https://reurl.cc/M3ZARW 

(三)報名費用：免報名費用。 

十二、賽程抽籤： 

本次比賽統一由大會代為抽籤，賽程將於比賽前 Email至報名所留之信箱，以及公佈於樹人

醫專首頁行政單位公告內。 

十三、獎勵 

個人賽：(一)冠軍：禮品+獎狀 (二)亞軍：禮品+獎狀 (三)季軍：禮品+獎狀 

團體賽：(一)冠軍：冠軍獎盃一座+禮卷 1200 

(二)亞軍：亞軍獎盃一座+禮卷 1000 

(三)季軍：季軍獎盃一座+禮卷 800 

十四、連絡方式◎歡迎來電洽詢體育運動組 07-6979323林孟儒組長 或 張文山辦事員。 

https://reurl.cc/M3ZARW


                 活動中心 07-6979779魏君毓辦事員  或 Email：bt@ms.szmc.edu.tw 


